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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經濟民生聯盟 

就「擴建香港國際機場成為三跑道系統」 

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之意見書 

 

香港的經濟成就，有賴基建配套的不斷擴展和提升；香港國際機場

（「機場」）肩負聯繫香港與世界各地的重任，實乃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多年來，機場的設施和服務享譽國際，亦為香港四大產業（貿易及物流、

旅遊、金融、工商業支援及專業服務）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直接和間接貢

獻，是推動香港經濟繁榮的重要動力。 

根據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的最新預測，香港客貨運需求量在 2030

年將達到 1億 230萬人次及 890萬公噸，飛機起降需求量則為 60.7萬架

次，遠高於目前雙跑道系統的最高容量。2011年發表的《香港國際機場

2030規劃大綱》（《大綱》）指出，目前的雙跑道系統容量將會於 2019-22

年之間飽和（即 42 萬架次飛機起降量），加上機場於 2013 年的實際飛機

起降量已有 37 萬架次，相比《大綱》預測的流量超前 3 年；換言之，雙

跑道系統容量將最快於 2016 年飽和。 

面對航空交通需求日趨增長，加上機場擴建需時，經民聯認為應及早

為機場的未來發展作好籌劃和準備，以滿足香港和大珠三角地區的經濟需

要。基於以上估計，經民聯原則上認同三跑道系統方案對香港未來的可持

續發展具有必要性，並認為應盡快開展有關工程，以達到預期 2023年啟

用的目標。 

整體而言，經民聯認為，香港機場管理局（「機管局」）於 2014年 6

月提交的《「擴建香港國際機場成為三跑道系統」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報

告」），當中對 12個範疇的環境因素作出了全方位的仔細評估，涵蓋空氣、

水質、噪音、廢物、生態、漁業、景觀、古蹟、人體健康等，並提出了有

效的補償和緩解措施，令各個範疇的潛在環境影響減到最低和「可接受」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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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民聯就個別範疇的具體意見如下： 

(1) 三跑道系統的必要性和機場定位 

報告就三跑道系統以外的兩個方案（「擴建目前的雙跑道系統」和「與

鄰近機場合作」）進行了分析，認為前者只能是短期措施，加上針對提升

雙跑道系統而增設的基礎設施並不適用於三跑道系統，會造成資源浪費；

後者則由於航空司法管轄區及民用航空運輸協定的不同而存在困難，若須

在不同城市轉機，亦會為旅客及貨運營運商帶來不便，增加時間及耗費資

源，影響行程的編排及負擔能力。故此，擴建三跑道系統是最可取的方案。 

經民聯同意以上分析，報告已充分考慮興建三跑道系統的必要性及其

他選擇，而機場目前面對起降空間／時段有限、航線／航點飽和的發展瓶

頸，將對香港的對外經濟活動構成直接影響。事實上，機場的容量限制主

要源自航班起降量，目前已達到每小時 65架次，並將於 2015 年達到每小

時 68架次的上限（即兩班航機起降相隔不足一分鐘），缺乏再增加的空間。 

正如報告指出，在目前航班起降量接近上限的情況下，航空公司可能

被迫削減客量較低的航班，令旅客面對航點及航班選擇減少、等候／轉機

時間延長、延誤機會增加和旅遊成本上升等情況；與此同時，物流和相關

行業亦會面對延期交貨、貨運編排缺乏彈性等風險，甚至須轉用其他機場

擴展服務，長遠影響香港的營商成本和競爭力。 

此外，起降量接近上限亦會令廉價航空、商用飛機及包機等業務發展

受阻，有礙航空業的多元發展。容許航空公司採用不同機種服務，既屬其

商業權利，亦可讓其按市場規模靈活調配資源，為香港開拓更多新航點，

故此有意見指「限制小型機種起降」的建議並不可取。 

擴建三跑道系統除可提高航班起降量至每年 62萬架次（每小時 102

架次），亦可增加 105個停機位，加上新建的第三條跑道客運廊，令機場

全面運作時的年客運處理能力額外增加 5,000萬人次，既可舒緩目前停機

坪和客運樓的壓力和擠迫情況，增加應付服務中斷及恢復的彈性，亦可提

升旅客體驗和香港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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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香港機場的成功有賴其國際樞紐的定位，兼顧國際與地區／

國內航線的發展，並積極開拓鄰近的新興市場，為全球提供無遠弗屆的客

貨運聯繫和中轉功能。香港擁有五小時內飛抵全球半數人口居住的地方的

優勢，加上東亞地區蓬勃發展，以及大珠三角地區經濟融合帶來的新需求，

吸引不少跨國公司匯聚香港設立地區總部及辦事處，以享人流、物流、資

金及資訊流的便利。 

近年，香港周邊地區的城市發展加快，深圳寶安機場將於數年內會興

建第三條跑道，廣州白雲機場亦會於 2017年為第五條跑道動工。根據 IATA

的預測，大珠三角地區航空市場的客運量到 2030 年將增至 3.87 億人次，

貨運量將達 1,800萬公噸，即使廣州、深圳、澳門、珠海連帶香港三跑道

系統的合計容量，也不足以應付需求。 

據《大綱》估計，一旦採納三跑道系統，2030年機場直接產生的職位

將增至 14.1萬個，而間接及連帶職位將增至約 19.9萬個；系統對香港 2030

年本地生產總值的直接、間接及連帶貢獻價值將為 1,670 億元，約相當於

香港 2030年本地生產總值預測數字的 4.6%。 

因此，擴建三跑道系統、提升機場的軟硬件功能及積極增加容量和航

點，將可有效鞏固香港的航空樞紐地位；相反，任何限制性建議（例如限

制服務網絡／航點數目、飛行機種等）均會有損機場的競爭力及香港經濟

的長遠發展，未來將得不償失。 

(2) 水質影響和海洋生態 

經民聯察悉報告已對多個三跑道系統的可能佈局方案進行比較，並選

取了綜合各方面影響最小的方案，拓地範圍最小（650公頃開放水域），當

中四成是海洋生態價值較低的已覆蓋污泥坑。此外，報告已就三跑道系統

對機場鄰近地區水質的影響作出詳細而審慎的研究，並建議適當的設計及

防範措施，密切監察水質變化，同時確保營運階段的污水排放、再用經處

理的廢水及燃料意外溢漏等不會對水質造成負面影響。 

報告同時提出了若干措施，減輕工程對海洋生態（特別是中華白海豚）

的影響，包括採用成本較高的深層水泥拌合技術填海、以定向鑽挖法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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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航油管道、避免在海豚生育高峰期（3-6月）進行鑽孔打摏活動、限

制海天碼頭船隻的航行速度等。機管局其後於 8月提出了「額外緩解措施」，

包括限制 2023 年前海天碼頭的快船數量、在大嶼山西南水域制訂中華白

海豚及海洋生態保育管理計劃，以及進行相關的活動情況和保育策略研究

等。 

經民聯認為有關措施全面，已在環保及發展間取得平衡，但亦明白環

保團體對近年中華白海豚數目下降的關注，故希望政府能扮演更主動角色，

平衡漁護署、機管局和環保團體等相關持份者的意見，協調有關保育工作，

確保補償措施能夠及時和有效地落實。 

經民聯亦對擴大海岸公園的建議表示歡迎；事實上，2011年港珠澳大

橋的環評報告，提出完工後將大小磨刀劃為海岸公園作為補償，報告最終

亦獲得環境諮詢委員會認可和通過。經民聯認為政府和機管局可積極考慮

加強工程前期的生態保護工作，包括盡快設立「大小磨刀海岸公園」和建

議中的新海岸公園，藉以連接「沙洲及龍鼓洲海岸公園」，同時加快落實

擬議的「西南大嶼山海岸公園」，為中華白海豚另覓棲息地，從而顯示政

府的保育決心和釋除公眾疑慮，亦可避免妨礙工程推展。 

(3) 空氣污染和噪音 

報告合共建議了超過 250項措施，以避免、減少、緩解及補償潛在的

環境影響，將計劃可能造成的環境影響減至最低，當中包括仔細評估日後

的空氣和噪音水平。 

就這兩方面，機管局已逐步強制禁區內採用電動或環保燃油的車輛，

同時在三跑道系統落成及可行情況下，安排南跑道於深夜時段處於備用狀

態，減少對沙螺灣的噪音影響，並會適度調整航線和安排航道使用等。另

外，根據國際民航組織（ICAO）的飛機排放趨勢預測，未來 10年的飛機

設計將不斷改進，以減少消耗燃油，改善飛機排放物的質量；機管局亦會

建議航空公司選用新型號航機，甚至可考慮限制不符合噪音要求的飛機升

降，進一步降低噪音對市民的影響。 

報告亦引述獲環保署採納的模型研究，當 2031年三跑道系統啟用時，

鄰近所有易受空氣污染影響地方的累積二氧化氮、可吸入懸浮粒子、微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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懸浮粒子、二氧化硫及一氧化碳水平均符合相關的空氣質素指標，而三跑

道系統與雙跑道系統情況下的污染物年均水平，轉變並不顯著。 

經民聯認為有關分析和研究結果有數據支持，但認為機管局可就相關

研究方法、假設和資料取捨準則提供更詳細解釋，提高有關研究的透明度

和公眾可信性。此外，政府未來亦要積極配合機管局和三跑道系統的興建，

加緊落實粵港兩地於 2020年的減排目標。 

另一方面，機管局應考慮在已有的研究基礎上，擴大空氣污染和噪音

研究的覆蓋範圍，進一步了解未來航道變更對馬灣、青衣及屯門等地的影

響，並與相關地區團體和居民保持溝通，確保緩解措施能夠覆蓋受影響的

持份者。 

總結：藉擴展三跑道系統提升機場效益 

近年，香港的旅客數目和貨運需求穩步增長，除了興建更多景點和商

業城，加強物流配套外，落實三跑道系統將提升香港的承載能力。另一方

面，隨著港珠澳大橋及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分別預計於 2016 年及 2018年

通車，大嶼山將要扮演更重要的經濟角色，各類發展和規劃亦加緊進行；

三跑道系統可與大嶼山及周邊地區發揮更大的協同效應，促進就業機會，

強化大嶼山的橋頭經濟角色，助香港把握經濟新機遇。 

經民聯整體認同報告就三跑道系統必要性的基本分析和環境影響評

估，以及有關補償和緩解措施的作用。隨著社會近年對三跑道系統的關注

程度增加，政府和機管局應加強與公眾溝通，讓更多市民了解報告涉及的

各方面，從而爭取公眾支持；此外，機管局在落實補償和緩解措施的過程

中，應同步吸納環保專家和其他持份者（特別是環保團體）的意見，而後

者亦可提出更完善的建議，令工程得到社會更廣泛參與和接納。 

 

（完） 

2014年 9 月 


